关于做好研究生2016—2017学年度第一学期

期末考试工作的通知
研究生教学单位：
  根据学校教学工作安排，为顺利完成本学期教学任务，现将期末教学工作安排如下：
  一、考试日程安排
  1.公共课（外国语）考试由学科规划与研究生处统一安排在第十九周。
  综合英语考试时间:2016年12月 21 日上午8:30—10：00 

   英语视听说考试时间：2016年12月23日上午8:30-9:30
考场：研究生公共课教室；

监考老师：刘洋、学科规划与研究生处相关工作人员

  

    蒙古国研究生基里尔文考试时间：2016年12月19 日上8:00—9:40
  考场：理科楼306；监考老师：智星
  2.专业课考试安排在第十九周至第二十周。
  二、考试工作要求
  1.请研究生教学单位于2016年12月19日前将本单位考试领导小组名单﹑专业课考试安排（包括考试时间、考试地点、考试科目、考试形式、考试班级、监考人员等）由单位负责人签字并加盖公章后，报送学科规划与研究生处办公室（崇德楼3楼324室），专业课闭卷考试门数不得少于1门，不得高于3门。

  2.每门闭卷考试课程要出A﹑B两套程度相当的试题，2016年12月16日之前，试卷封装报送学科规划与研究生处办公室（崇德楼3楼324室）。研究生教学单位负责人考前到学科规划与研究生处办公室（崇德楼3楼324室）领取试卷。公共课的试题于考试当天领取，专业课试题于专业课考试前一天统一领取。各研究生教学单位负责人领取试卷后于考试当天方可启封，不得提前启封。

3.研究生凭研究生证参加考试，并在试卷上填写与研究生证一致的姓名、学号、专业和年级等。
  4.因故不能参加考试的学生，经教学院系同意后填写《赤峰学院专业硕士研究生缓考登记表》。院系将签字盖章后的缓考登记表及时报送学科规划与研究生处审批、备案。
  5.考试过程中若发现有考生作弊，各教学单位应如实填写《赤峰学院专业硕士研究生考场记事》，并将学生作弊情况（包括考试时间、考试科目、考场、监考教师、作弊类型等内容）整理后报送学科规划与研究生处，由学科规划与研究生处统一通报，各教学单位留存作弊原始试卷。
   三、成绩报送
  公共课、专业课成绩请各单位于2016年12月28日前将纸质成绩单报送学科规划与研究生处办公室（崇德楼3楼324室）。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                  学科规划与研究生处
         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6年12月8日

